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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朝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菊侠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691,101,812.51 15,768,762,657.39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404,777,246.51 2,894,426,344.27 17.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1,767,361.93 -150,413,985.0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947,249,140.02 5,012,026,423.03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572,628.32 72,987,700.47 -2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4,535,772.50 72,291,032.50 -2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3 2.63 减少0.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0 0.0748 -22.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0 0.0748 -22.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0,480.6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69,239.5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6,839.4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0,899.79

所得税影响额 -494,163.83

合计 2,036,855.8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4,4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2,000,000 29.92 0 无 国有法人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100,000 8.7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一丁 18,820,000 1.9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潘信强 6,286,422 0.6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孟文华 6,128,868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文卫 6,000,000 0.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翁海勇 5,970,000 0.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建国 4,550,000 0.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惠琴 4,000,000 0.41 0 未知 未知

陈晓寒 3,200,100 0.33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000,000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100,000

王一丁 18,8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20,000

潘信强 6,286,422 人民币普通股 6,286,422

孟文华 6,128,868 人民币普通股 6,128,868

徐文卫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翁海勇 5,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0,000

陈建国 4,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0,000

徐惠琴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陈晓寒 3,2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徐文卫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孟文华、潘信强、王一丁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陈建国、翁海勇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除前述情况外，未知前

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预付账款 609,522,056.03 315,132,860.55 294,389,195.48 93.42% 注1

在建工程 58,600,692.61 43,438,495.98 15,162,196.63 34.90% 注2

应付职工薪酬 16,446,460.29 87,244,856.27 -70,798,395.98 -81.15% 注3

应交税费 135,200,224.07 97,443,696.43 37,756,527.64 38.75% 注4

注1：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增长93.42%，主要由于公司预付材料采购款、预付劳务分包款

增加所致。

注2：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增长34.90%，主要由于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市政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环保要求，对技术设备进行改造所致。

注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降低81.15%，主要是由于本期发放2019年年终奖所致。

注4：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38.75%，主要由于本期计提的应交税费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销售费用 8,934,827.55 13,350,475.66 -4,415,648.11 -33.07 注5

营业外收入 1,743,388.01 625,300.87 1,118,087.14 178.81 注6

营业外支出 1,136,935.56 442,008.92 694,926.64 157.22 注7

注5：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降低33.07%，主要由于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量

下降导致的销售费用下降。

注6：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78.81%，主要由于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注7：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57.22%，主要由于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本公司与宁波艾迪姆斯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1年7月28日，法院判决宁波艾

迪姆斯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及逾期利息45,517,598.82元,并承担判决日后逾期还款相应的利息。现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因无财产可供执行，目前处于程序终结，待有财产时，可恢复执行。

2、本公司与吉林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9日

出具调解书，2015年5月8日，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协议，承诺以部分房产折抵执行款38,464,

504.00元，截止2015年6月公司已收到执行款2489万元。 2018年5月本公司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第三

人撤销之诉，诉请撤销建行享有优先权的调解内容。 2019年2月吉林省高院裁定驳回公司诉讼请求，公司上诉

至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院审理，2019年12月下发《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

初47号民事裁定，指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3、本公司与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纠纷。 公司于2015年11月收到民事判决书，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华越置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本公司工程款440,195,892.82元、 履约保证金

9,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具体以440,195,892.82元为基数并自2014年7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标准予以计算，同时扣减已实际支付的14,616,667元利息)；本公司就

上述440,195,892.82元工程款有权在金华世贸中心项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行使优先受偿权。 2018年

11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裁定华越置业破产重整，公司已申报相应债权。

4、本公司于2015年3月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喜瑞地产、浙江三联、马文

生、毛应秀、朱绍军、赵晓宏、胡柏富履行相关义务。 公司于2015年11月19日收到兰溪市喜瑞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管理人《债权申报通知书》，喜瑞地产向兰溪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获裁定受理，本公司按照承建的喜

瑞地产相关项目的工程核算情况向喜瑞地产管理人申报本公司享有的债权。 2018年1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下发《民事判决书》，本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6月，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

决书》（（2018）浙民终179号），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下

达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最高院提审。 公司于2019年8月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

在125,299,046元工程款范围内对涉案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截止目前累计收款43,684,062.07元。

5、本公司与宁波镇海新恒德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本公司向宁波市镇海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请求判令宁波镇海新恒德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所欠本公司工程款、 利息损失、 窝工损失共计125,

527,471.98元，并依法确认本公司的建设工程优先权。 2016年1月，镇海区人民法院判决新恒德支付工程款

84,446,714.30元及利息5,440,159.90元及后续利息、窝工损失1,240,655元；确认本公司在83,929,514.30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双方未提起上诉，判决生效。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优先受偿权款项83,929,514.30

元，尚余普通债权719.80万元。

6、本公司与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

欠本公司工程款， 本公司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6月25日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作出民

事调解书，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截止2014年6月26日尚欠本公司工程款32,200,000.00元。本公

司2015年10月向江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上述财产由宁波市慈溪市人民法院处置，故江东区人民法

院已作出执行终结裁定，待香格房地产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时可恢复执行。

7、本公司与盛宏永（九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产生合同纠纷。 2018年12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1、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2、盛宏永返还本公司垫资款1800万元。

3、盛宏永支付本公司剩余工程款3,834,785元；4、盛宏永支付本公司停、窝工损失398,868元；5、本公司对涉

案工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21,834,785元范围内享受优先受偿权。盛宏永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6

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该案执行中。

8、本公司与镇江深国投商用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根据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7年3月28

日下发的《执行裁定书》，深国投公司以其房产作价4027.9488万元交付给本公司抵偿债务，利息不足部分继

续予以执行，上述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自裁定送达之时起转移。 2017年9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下发

决定书，受理镇江深国投破产清算一案，公司于2017年11月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债权金额共计72,477,

309元，目前破产管理人已接收相关材料。 目前，公司正在协调执行法院、破产管理人、不动产权登记部门、税

务部门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9、本公司与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经北仑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18日主

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确认广隆房地产应支付本公司工程款、配合费、水电费及利息共计5300万元，且案外

人宁波汉通餐饮发展有限公司、竺成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8年6月，公司起诉要求广隆房地产

支付21,354,661元并支付违约金2,217,243元，并要求确认对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上述确定金额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018年8月，北仑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本公司工程款21,354,661

元及违约金2,217,243元。 2018年10月，因第三方申请，广隆房地产启动破产程序，我公司已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

10、因债务纠纷，经上海融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南南置业破产

清算。 本公司就债权申报事项申报债权。 因破产管理人未核定公司债权，为确保公司利益，公司于2016年2月

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公司破产债权。 2017年2月镇海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本公司优先

债权169,022,736元，普通债权6,352,726元。 截止目前累计收到破产债权150,651,447.16元。

11、本公司与宁波千和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千和置业拖欠工程款，公司向北仑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千和置业支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合计88,697,513.21元。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受

理后，经过多方协商，本公司于2020年1月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千和置业支付工程款39,432,865元并涉案

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12、本公司与浙江路网物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12月缙云县人民法院下发了《民事

判决书》， 判决路网物流支付工程款人民币38,371,720元及相关利息及支付进度款违约金4,713,643.01元，

并自2015年1月10日至款付清日止就欠付工程款按日万分之五利率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本公司已于2016年

12月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提起上诉。 2017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

《民事判决书》，判决：1、维持缙云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第一项，2、确认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承建的缙

云路网物流中心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被上诉人欠付的38,371,720元工程款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

13、本公司与苍南浙福数码家电城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苍南浙福数码家电城开发有

限公司拖欠工程款，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于2016年1月25日向温州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 2018年1月，公司收到温州仲裁委员会下发的裁决书。 2018年12月12日，本公司与苍南万顺置业有

限公司（原苍南浙福数码家电城开发有限公司） 达成和解协议， 约定万顺置业支付本公司相关款项。 截止

2020年4月，累计收到9200万元。

14、本公司与第五医院、太仓康来特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7月镇海区人民法院

主持双方达成调解。 2016年1月，本公司又与第五医院、太仓康来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第五医院、太仓康

来特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6100万元，若未按时支付则按照62,686,553.38元执行。 因第五医院、太仓康来

特未按约支付， 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 因第五医院破产， 公司于2018年11月申报债权89,687,437元。 截止

2020年4月，累计收款1165万元。

15、本公司与叶庆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叶庆峰归还本公

司欠款13,676,789.12元及相应利息共计20,343,700.42元，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下发民事判决书，

判决叶庆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支付欠款13,676,789.12元及相应利息。

16、本公司与宁波金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金地置业拖欠工程款，公司向鄞州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金地置业支付宁波建工工程款16,166,538元及相应利息， 判决后双方均上

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现执行中。 2017年2月公司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判决金地置业支付拖欠工程款9,040,752元及支付逾期违约金1,124,268元并确认本公司就工程

款25,207,290元在该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 2017年6月5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支付工程款8,696,936元及违约金235,343.78元及相应利息，判决本公司在24,863,474元范围内对该项目

享有优先受偿权。 判决后双方未上诉，现执行中。

17、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与奉化市东部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2017年4月，建工建乐向奉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2014年4月16日签订的《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并判令奉化市东部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因违约赔偿26,443,900元及相应利息。 2018年9月，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1、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2、被告于判决生效后支付

给建工建乐经济损失10,625,000元。 截止2020年1月,该案已执行完毕。

18、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宁兴中基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建

工集团于2018年9月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宁兴中基支付工程款28,258,625元及相应利

息并支付停工损失及补偿款，并请求对该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宁波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9月受理，现审理

中。

19、 本公司与黄山市新徽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黄山市新徽投资有限公司拖欠工程

款，本公司于2017年9月向黄山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2017年12月，黄山仲裁委员会下发《裁决书》，裁决黄山

新徽投资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0日内支付本公司工程款10,433,152.32元及违约金。 2018年8月，收到黄山市屯

溪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对方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裁定执行终结，待对方有可供执行财产时恢复执行该

案。 公司已提交债权申报资料。

20、吴积奎与本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吴积奎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后，根据管辖权的相

关规定，该案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2020年2月，吉林省高院下发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支付吴积奎

7,019,292.37元及利息，驳回吴积奎其他诉讼请求。 2020年3月，本公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1、本公司与宁波甬邦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年10月下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8,346,560元及违约金3,911,213.10元及相应利息，判决本公司在8,346,560元范围

内对该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 截止2020年4月，累计收到5,092,945.78元。

22、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坤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人民政

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9年5月，建工集团和坤德房产起诉要求高桥镇人民政府支付剩余的BT利息款、

管理费、延期及利息等共计96,992,260.59元，海曙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23、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世纪华丰房产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 因世纪华

丰拖欠工程款，建工集团于2018年8月提起诉讼，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出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世纪华丰支付建工集团工程款5,718,395元及利息448,933.72元， 世纪华丰返还建工集团代付审价费1,

600,000元， 确认建工集团对宁波花样年花郡二期项目工程在工程款5,718,395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 目前世纪华丰已提起上诉。

24、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汉通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往来款纠纷，建工集团于2018年8月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汉通餐饮归还欠款11,300,000元及

相应利息，要求广隆房地产对汉通餐饮的相应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鄞州区人民法院已受理，由于广隆地

产破产，公司同时就该笔款项向广隆地产的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

25、 本公司与宁波日地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日地太阳能拖欠市政附属工程

款，本公司2018年8月向北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仑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2018年11月，公司提请增加诉讼

金额，要求日地太阳能支付17,428,138元及相应利息，目前该案审理中。

26、本公司与河南百通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8年12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

发民事判决书，判决百通置业支付工程款28,904,231元及相应利息。本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

5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在28,904,231元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涉案工程享有

拍卖或者折价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目前该案执行中。

27、本公司与林海翀、缪珩、王奇男民事纠纷。 本公司2018年11月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林海翀支付1990万元及利息8472263元，请求判决对缪珩、王奇男承担连带还款保证责任。宁波市鄞州区人

民法院于2018年12月受理，现审理中。

28、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依据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54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阿鲁亚已于2019年3月被申请破

产清算，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并正在审查中。 2019年6月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1、

阿鲁亚公司尚欠宁波建工工程款（进度款）66,348,667元；2、阿鲁亚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800万元；3、宁波

建工对上述工程款（进度款）66,348,667元在阿鲁亚大酒店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

29、王坚平与宁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宁波分

公司、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舜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

分公司、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王坚平要求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中科建设开发总

公司宁波分公司支付宁波国际金融中心北区工程项目工程款38,035,009.80元及利息70,745,118.20元共计

108,780,128元，并要求宁波东部新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舜杰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工程款范围内

承担清偿责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5月受理后，于2020年1月做出裁定，驳回王坚平诉讼请求。王

坚平已提起上诉。

30、 本公司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安置房建设办公室、 宁波新都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本公司于2019年7月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支付无争议部分工程款27,670,557

元及相应利息。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31、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传奇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工程集

团于2019年9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传奇置业支付拖欠工程款14,052,527元及相应利息，

并要求对涉案工程在拖欠的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目前该案审理中。

32、吴柴生与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吴柴生向宁波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工程集团支付工程相关款项24,745,326.56元，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于2019年12月已受理。

33、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邦奇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宁波邦奇拖欠工程款，建工集团于2019年12月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宁波邦奇支付工程

款18,191,809.57元及相应利息、质量保修金等，并要求在涉案工程范围内对项目厂房工程拍卖或折价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34、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因佳源房产拖欠工程款，建工集团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佳源房产支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

57,437,909.45元，并要求对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1月已受理后，佳源房产向建工集团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双方对剩余工程款支付及优先受偿权问题达

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建工集团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裁定

准予撤诉。

3.2.2报告期内签订的重大合同

1、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宁波杭州湾新区文创宜居

区块6#-e、5#-a地块总承包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5191.00万元。

2、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有限公司签订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项目Ⅱ期工程Ⅱ标段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3366.34万元。

3、公司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南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南昌市西外

环和祥云大道（南昌西收费站-320国道）及门户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二标段EPC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

币61233.33万元。

4、 公司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签订城南路网四、五

标段[龙兴路（丰乐路-金陵路）]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3655.53万元。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2020-032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修订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 2020�年 4� 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大信” ）为本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 ）成立于1985年，2012年3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

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大信在中国大陆设有31家分支机构，

并在香港设立了香港大信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能同时按统一标准开展业务。 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以及首批获得H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

具有近30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为胡咏华先生。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大信拥有员工4134名，其中合伙人数量112人，注册会

计师1178人，注册会计师近一年增加74人，博士、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400余人。 注册会计师中，超过 700� 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现已形成一支以“三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师）为核心的专业团队。

3、业务规模

2018年度业务收入13.01亿元，2018年底净资产8629万元， 为超过10,000家公司提供服务。 上市公司

2018年报审计148家（含H股），收费总额1.76亿元，主要分布于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建筑业等行业，平均资

产额99.44亿元。 大信具有公司所在行业的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为2亿元， 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

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2016-2019年度，受到行政处罚

1次，行政监管措施12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业自律处分。

序号

处理类

型

决定文号 处理决定名称 处理机关 处理日期 所涉项目

是否影响

目前执业

1

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决定》

（〔2019〕6号）

行政处罚决定

书

证监会

2019年1月22

日

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2

行政监

管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35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2017年7-10

月

个别内部管理和质量控 制

方面事项的不足，以及个别

审计业务项目程序不到位

否

3

行政监

管

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8〕26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山东证监局 2018�年5月 山东云媒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否

4

行政监

管

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8〕44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广东证 监局 2018年7月 温迪数字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否

5

行政监

管

江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8〕44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江苏证监局 2018年8月

苏州市沧浪区昌信农村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否

6

行政监

管

重庆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8〕19号

行政监 管措施

决定书

重庆证监局 2018年8月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否

7

行政监

管

黑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2018〕19号、

〔2019〕033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黑龙江证监

局

2018年9月、

2019年11月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8

行政监

管

辽宁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8〕11号

行政监 管措施

决定书

辽宁证 监局 2018年12月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否

9

行政监

管

陕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8〕40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陕西证监局 2018年12月

西安华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否

10

行政监

管

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9〕1号

行政监 管措施

决定书

上海证监局 2019年4月 中主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11

行政监

管

河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9〕12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河北证监局 2019年10月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否

12

行政监

管

安徽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19〕25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安徽证监局 2019�年11月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13

行政监

管

山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2020〕1号

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山西证 监局 2020年1�月 当代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否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舒铭

舒铭，本科学历，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具有20多年证券业务服务经

验，8年项目合伙人经历，承办过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万方城镇投

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10余家上市公司IPO及年

报审计工作。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陈晓丽

陈晓丽，硕士研究生学历，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业务服务经验，从事过万方城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工作。 未

在其他单位兼职。

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李海臣

李海臣，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拥有注册会计师资质，具有多年证券业务服务经验以及证券业务质量复

核经验。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

的其他经济利益，定期轮换符合规定。 最近三年，除拟签字项目合伙人舒铭2019年受到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

措施外，其他相关人员未受到有权部门的监管或处罚。

（三）审计收费

为本公司提供的2020年度财务审计服务报酬为人民币 130万元，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报酬为人

民币50万元，合计人民币180万元，与上一期（2019年度）提供的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报酬相同。审计

收费的定价原则主要按照审计工作量确定。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大信进行了审查， 认为大信参与年审的人员均具备实施审计工作所需的专

业知识和相关的执业证书，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在执业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

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

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派驻的审计团队在公司年度财务审计过程中提供了较好的审计服务，具备有较高的财

务审计能力及内部控制审计水平，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0

年度的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派驻的审计团队在公司年

度财务审计过程中提供了较好的审计服务，具备有较高的财务审计能力及内部控制审计水平，我们同意公司

继续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凌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岳培青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69,697,036.05 302,698,466.31 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314,721.19 224,721,461.53 2.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18,617.03 36,158,641.18 -147.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976,052.09 146,980,250.21 -7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3,716.06 -5,820,45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332,300.90 -5,820,599.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5.69 增加4.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0,640.4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84,583.04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2.6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968.15

所得税影响额 -47,913.14

合计 1,108,584.8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7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820,082 37.2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陶婷婷 1,941,561 1.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文霞 1,384,849 1.0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梁旋 1,108,200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云兴 1,104,428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102,857 0.82 0 未知 未知

王坚宏 1,059,118 0.7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秀荣 1,036,900 0.7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荣 1,008,479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罗树勤 849,412 0.6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820,082 人民币普通股 49,820,082

陶婷婷 1,941,561 人民币普通股 1,941,561

王文霞 1,384,849 人民币普通股 1,384,849

梁旋 1,1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200

吴云兴 1,104,428 人民币普通股 1,104,428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102,857 人民币普通股 1,102,857

王坚宏 1,059,118 人民币普通股 1,059,118

王秀荣 1,0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6,900

陈荣 1,008,479 人民币普通股 1,008,479

罗树勤 849,412 人民币普通股 849,4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述十大股东中，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陶婷婷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以上的个人股

东，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分析: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6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兑付所致

应收账款 41,541,857.73 20,321,335.12 104.42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881,712.73 14,601,500.05 -59.72

主要系期末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所致

预付款项 7,801,276.83 2,537,186.09 207.48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64,689.67 117,269.30 1,063.72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存货 23,014,158.18 12,282,447.84 87.37 主要系期末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3,506,951.23 1,851,203.09 89.44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无形资产 12,054,495.69 1,253.45 961,605.35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5,966,000.75 2,592,675.20 130.11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5,114.20 3,712.79 10,272.64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商誉 118,316,679.89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购常奥体育形成的商誉

应付票据 38,700,000.00 70,000,000.00 -44.71

主要系本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购货减

少所致

应付账款 8,221,148.74 2,368,827.20 247.06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预收款项 1,514,356.75 950,176.60 59.38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886,802.86 171,253.37 2,753.55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应交税费 13,138,729.75 1,305,331.86 906.54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其他应付款 40,563,397.65 2,348,068.27 1,627.52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7,609.43 0.00 100.00

主要系常奥体育3月1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2日、2020年2月4日分别召开八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等

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通过支付现金12,842.50万元的方式购买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奥体

育” ）55.00%股权（详见 2019-042、2020-010号临时公告）。

2020年2月28日， 常奥体育取得了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398283580L）， 常奥体育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本次变更完成后， 常奥体育

55%股权已登记至公司名下（详见 2020-011号临时公告）。 常奥体育从2020年3月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按照重大资产收购协议约定支付前两期交易对价款共计10,916.13万元，占本

次重大资产收购交易总对价的85%。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炜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68

证券简称：宁波富邦 公告编号：临

2020-029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66号富邦广场B座1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772,9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45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魏会兵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度－2022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967 99.6912 162,944 0.3088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方互为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00、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董事候选人陈炜 51,997,546 98.5307 是

12.02 董事候选人宋凌杰 51,997,540 98.5307 是

12.03 董事候选人魏会兵 51,997,540 98.5307 是

12.04 董事候选人陶婷婷 51,997,540 98.5307 是

12.05 董事候选人宋令波 51,997,540 98.5307 是

12.06 董事候选人许彬 51,997,540 98.5307 是

13.00、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董事候选人洪晓丽 51,997,540 98.5307 是

13.02 董事候选人杨光 51,997,540 98.5307 是

13.03 董事候选人华秀萍 51,997,540 98.5307 是

14.00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监事候选人屠敏 51,997,540 98.5307 是

14.02 监事候选人章炜 51,997,540 98.5307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9,820,0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15,600 10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789,885 94.9835 147,344 5.0165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7

关于制订《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

制度》的议案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8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2020�年度－2022�

年度）的议案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1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使用

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议案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11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方互

为提供担保的议案

2,789,885 94.4817 162,944 5.5183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5及议案7-11项对公司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2、上述议案5及议案11以特别决议通过，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3、上述议案8及议案11关联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震宇、廖文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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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0日以通讯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4月29日下午在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66号富邦广场B座15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

表决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实际参加董事9名，其中董事许彬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会议

由陈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

议，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陈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陈炜、宋凌杰、洪晓丽（陈炜任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为：杨光、宋令波、华秀萍（杨光任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华秀萍、洪晓丽、魏会兵（华秀萍任

主任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洪晓丽、杨光、陶婷婷（洪晓丽任主任委员）。 公司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宋凌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魏会兵先生、陶婷婷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岳培青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根据

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魏会兵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岳峰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六、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宋凌杰：男，1989�年 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鼎晖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现

任富邦控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富邦男子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篮联（北京）体育

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董事。

魏会兵：男，197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宁波市东风造纸厂技术员、宁波轻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文员、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宁波饭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宁

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八一富邦（宁波）男篮俱乐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陶婷婷：女，1982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

员，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竞灵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董事长。

岳培青:男，1961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历任宁波市煤气公司主办会计、财务副科长，宁波轻工

业品进出口公司会计，浙江南光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

理、财务负责人。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岳峰：男，1988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东北证券宁波营业部柜台员工、系统管理员、慈城营业部合规

专员等，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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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0日以通讯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4月29日下午在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66号富邦广场B座15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由屠敏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经

认真审议，会议一致同意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屠敏女士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3名，弃权0名，反对0名。

二、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

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

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结果：赞成3名，弃权0名，反对0名。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768

公司简称：宁波富邦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89

公司简称：宁波建工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